
單位：人

一年未滿
一年以上

三年未滿

三年以上

五年未滿

五年以上

七年未滿

七年以上

十年未滿

十年以上

十五年以下
逾十五年

111年底年底年底年底 計計計計 1,302 6 62 156 169 249 278 382

男 1,227 6 58 146 159 239 261 358

女 75 - 4 10 10 10 17 24

112年年年年底底底底 計計計計 1,386 8 64 154 205 274 290 391

男 1,309 8 61 145 192 264 272 367

女 77 - 3 9 13 10 18 24

113年年年年底底底底 計計計計 1,457 9 84 176 224 279 297 388

男 1,369 9 78 164 210 269 278 361

女 88 - 6 12 14 10 19 27

114年3月底年3月底年3月底年3月底 計計計計 1,456 9 89 182 221 282 288 385

男 1,371 9 83 172 207 272 269 359

女 85 - 6 10 14 10 19 26

說明：1.對於屢犯重罪之受刑人，因其對刑罰痛苦之感受度低，尤其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重罪累犯之受刑人，已依刑
法

　　　   第77條第1項規定獲假釋之待遇，猶於假釋期間或徒刑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內再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，
　　　   酌採前開美國「三振法案」之精神，爰限制此類受刑人之假釋機會。

在監受刑人重罪不得假釋刑期情形

項目別 總計

不得假釋刑期

說明：1. 對於屢犯重罪之受刑人，因其對刑罰痛苦之感受度低，尤其犯最輕本刑 5年以上重罪累犯之受刑人，已依刑法第 77

條第 1項規定獲假釋之待遇，猶於假釋期間或徒刑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內再犯最輕本刑 5年以上之罪，酌採美國

「三振法案」之精神，爰限制此類受刑人之假釋機會。 

2. 重罪不得假釋刑期 =裁定後之應執行刑 ×
不得假釋之罪宣告刑

裁定前各罪宣告刑總和
。 


